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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資本公積配發現金情形報告。 

一、 依據公司章程第 29 條之 2 規定，法定盈餘公積或資本公積配發若以現金為之，則授權董事會決議

並於股東會報告。 

二、 本公司經 111 年 2 月 25 日董事會決議，擬以「轉換公司債溢價」之資本公積每股配發現金約新台

幣（以下同）0.35 元，總計 112,689,679 元，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

司之其他收入。本次以現金方式發放，並授權董事長另訂配發現金基準日等相關事宜。 

三、 本次資本公積配發現金案，如因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發生變動，致使配發現金比率異動而需修正

時，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6.民國 107 年度私募普通股執行情形報告。 

本公司民國（以下同）107 年 12 月 19 日股東臨時會決議私募普通股不超過 1 億股之額度內辦理，私募總

金額為新台幣 1,611 佰萬元，已經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108 年 12 月 25 日竹商字第 1080037612 號

函核准，資金主要為用以購置機器設備、興建廠房及充實營運資金，以強化公司競爭力、提供營運效能

及強化財務結構之效益，對股東權益有正面助益，請參閱附件二。 

四、承認及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承認民國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請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 110 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委託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許坤錫及張書成會

計師查核完竣，認為足以允當表達仲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 12 月 31 日之財務狀況暨

110 年度之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情形，並檢附營業報告書。 

二、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三。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211,610,925 權 

贊成權數： 206,231,199 權，占表決權數 97.45% 

反對權數： 35,792 權，占表決權數 0.01%； 

無效權數： 0 權，占表決權數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5,343,934 權，占表決權數 2.52%。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 二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承認民國 110 年度盈餘分派案，謹請承認。 

說    明：本公司 110 年度盈餘分派表，請參閱附件四。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211,610,925 權 

贊成權數：206,354,574 權，占表決權數 97.51% 

反對權數：78,777 權，占表決權數 0.03%； 

無效權數：0 權，占表決權數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5,177,574 權，占表決權數 2.44%。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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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承認民國 107 年度私募普通股資金用途計畫變更案，謹請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 107 年 12 月 19 日股東臨時會決議私募普通股不超過 1 億股之額度內辦理，私募總

金額為新台幣 1,611 佰萬元，用以購置機器設備及興建廠房。 

二、為考量本公司中長期策略發展計畫，經 110 年 11 月 4 日董事會決議變更私募資金用途，新

增充實營運資金項目，變更後計畫如下表，變更後擬提升資金水位，增加資金調動靈活度

並改善財務結構。 

單位: 新台幣/百萬元 

計畫項目 變更前資金需求 變更後資金需求 
截至 110 年第 4 季 

累計實際支用情形 

購買機器設備 719 522 522 

興建廠房 892 743 743 

充實營運資金 0 346 346 

合計 1,611 1,611 1,611 

三、本私募案已於 110 年第 4 季執行完成，並依據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9 條

第 1 項第 9 款規定辦理。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211,610,925 權 

贊成權數：206,340,407 權，占表決權數 97.50% 

反對權數：80,851 權，占表決權數 0.03%； 

無效權數：0 權，占表決權數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5,189,667 權，占表決權數 2.45%。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 四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公司章程」案，謹請討論。 

說    明：一、配合民國 110 年 12 月 29 日華總一經字第 11000115851 號函令修正「公司法」部分條文，

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 

二、「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211,610,925 權 

贊成權數：206,383,414 權，占表決權數 97.52% 

反對權數：35,853 權，占表決權數 0.01%； 

無效權數：0 權，占表決權數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5,191,658 權，占表決權數 2.45%。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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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謹請討論。 

說    明：一、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111 年 1 月 28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0465 號函令修正「公

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部分條文及實際需要，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程序」。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211,610,925 權 

贊成權數：206,393,669 權，占表決權數 97.53% 

反對權數：36,850 權，占表決權數 0.01%； 

無效權數：0 權，占表決權數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5,180,406 權，占表決權數 2.44%。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 六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解除現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案，謹請討論。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

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因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有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爰依法提請股

東會同意。 

三、擬提請 111 年股東常會解除之董事競業限制項目，請參閱附件七。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211,610,925 權 

贊成權數：206,359,683 權，占表決權數 97.51% 

反對權數：69,875 權，占表決權數 0.03%； 

無效權數：0 權，占表決權數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5,181,367 權，占表決權數 2.44%。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    會：同日上午九時二十二分。  



【附件一】 

仲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年度營業報告 

110 年度由於全球的 IC 晶片供應鏈面臨嚴重缺貨，加上海運貨櫃短缺和北美塞港

的問題，造成北美洲的出貨量和營業額呈現負成長，然而在其他的區域，例如中南美洲、

歐洲和亞太市場我們看到顯著的成長，由於北美洲依舊是 Cable Modem 主要的市場，仲

琦科技(Hitron) 在 110 年度全年出貨量相較於 109 年度呈現衰退約 7%。為了因應年初

開始原料短缺以及主晶片漲價的壓力，本公司採取即時應變方案，除了在產品出貨比重

進行調整，陸續調高產品售價、快速變更設計與採用替代料來減輕缺料的困擾。此外，

仲琦科技積極經營對海運塞港不受影響的歐洲、亞太及中南美洲市場，雖然出貨量不及

北美洲但對營收仍有可觀的貢獻，讓整體營業額受到衝擊較同業為低。另外在產能及成

本的控管方面，仲琦蘇州廠已於 110 年 5 月完成遷廠，全部產能移轉至越南廠並完成量

產，同時積極增加庫存周轉率，並與供應商議價以降低成本。身為台灣 Cable Modem 先

軀者和領導供應商，仲琦一直以自有品牌的方式銷售與全球的營運商，持續在市場和產

品方向上尋找制勝戰略，以加大區分產品優勢。 

財務表現

仲琦科技 110 年度全年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96 億 8,155 萬元，較前一年度的 102

億 7,846 萬元減少約 5.8%；全年度合併毛利率為 20.3%，較前一年度 20.9%減少約 0.6%；

營業費用較前一年度減少 2%，合併營業利益 2億 9,394 萬元，較前一年度之 4億 4,683

萬元減少 34%。歸屬母公司之合併稅後淨利為 7,158 萬元，較前一年度之 2 億 8,001 萬

減少 74%。110 年度基本每股稅後盈餘為新台幣 0.22 元。

技術發展

110 年仲琦 Cable CPE 出貨量的全球市佔率大約一成，DOCSIS 3.1 CPE 佔整體 Cable

市場比率持續增加，中南美洲對 DOCSIS 3.1 CPE 的需求比原來預期的快。無線閘道器

已儼然成為主要產品。陸續加入的 Wi-Fi 6(原 802.11ax)，跟支持 mesh 功能的 Wi-Fi 

extender 讓整體佈建更加完整。110 年有五個新機種通過 CableLabs 認證， 搭配 Wi-Fi

六的無線閘道器已在歐美的主要運營商開始出貨，提供最新最快速的家用寬頻無線服務。

另外新增無限延伸器產品也因為搭配仲琦的雲端服務，也間接幫助運營商增加每戶的寬

頻上網收入。預期下一代的標準産品 DOCSIS 4.0 CPE 會在今年第四季會陸續開發出新

的機種。公司發展的重點集中在家庭網絡跟使用者的體驗，讓仲琦的運營商客戶能夠在

現有的經營模式和網路架構上增加更多軟體服務的收入，創造更多的利潤。 

在軟體方面，人機介面除了增加了 APP 支援，還有雲端的 GUI 介面。相較傳統的單

機 GUI 介面往前邁進了一大步。這是整體朝向雲端管理發展的必備功能。仲琦在雲端的

投入已經深耕多年， 在今年註冊使用者有倍數的成長己達到超過75萬戶的付費使用者。

即時的線上用戶數隨時可看，這讓運營商可以更有效的管理和服務客戶。仲琦得到的是

使用者即時的回饋，不在是經過運營商的轉述，這不僅是與其他 OEM 競爭對手重大的區

隔，也為了往後加值服務打下基礎。 

光纖產品持續增加成熟度，雖然 MSO 的佈建受疫情影響減緩了許多，仲琦深信中長

期的方向是正確的。MSO 一般選擇 two box solution，仲琦在 LAN 端也陸續加入 10G

和 2.5G 的網口，在 WLAN 端也開始了 Wi-Fi 6/6E Access Point 的開發，希望藉由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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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面性，提高客戶的採購量和提升公司的競爭優勢 在今年光纖產品營收上也得到了

兩倍的成長。尤其是在 mesh wireless 的開發非常謹慎地選擇與 Plume 合作，Plume 的

OpenSync 架構不論接取端是不是仲琦的網關都能做到雲端管理和遠程服務。所有的設備

在此架構下都能做到頻道設定、傳輸功率調整、認證密碼同步及加密的遠端控制。幫助

營運商提供使用者管理無線設備，並提供雲端備分與遠程障礙排除功能及同時增加覆蓋

率，降低營運成本、提高客戶滿意度。 

至於新一代 5G 與 mmWave 解決方案網路產品的開發, 本公司已經投入 5G CPE 的研

發, 預計於 111 年中可以推出以 MSO(多媒體運營商)為主的產品線，搭配纜線數據機的

回傳機制，能夠藉由本公司在 DOCSIS 的技術優勢，順利切入 5G CPE 和 Small Cell 的

市場。

車用電子事業群在 110 年初已併入明泰和佳世達大艦隊的整合，提供影像辨識技術

於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借由集團力量尋求更好的發展性。

未來展望

不論是疫情下或後疫情時代，寬頻連網已經是基本民生需求，更不要說遠距教學、

視訊會議都對連網速度有迫切的需求，零接觸經濟推升全球數位轉型需求暢旺，有效帶

動網通設備升級，舉凡光纖接取設備、DOCSIS3.x Cable 產品、商用網通設備及智慧物

聯網應用等需求強勁。本公司之纜線數據機業務將更聚焦客戶獨立自行安裝和無派工開

通(easyInstall & easyConnect)確保持續成長不受疫情影響。與此同時 5G 技術逐步普

及，然而更多的 5G 基地台並不能解決毫米波無法穿牆的問題，相反的經過 CableLabs 等

技術團體的努力 DOCSIS 儼然成為 5G 回傳(backhaul)的重要選項，這將意味著本公司

之纜線數據機業務正面助益的來臨。而公司在無線接取方面的長年努力也會積極尋求將

5G 毫米波帶到室內的有效方法。 

在上網速度的不斷提升及所使用晶片的效能愈來愈強。邊緣運算與雲端運算的分工

下使得網通設備的發揮空間愈來愈大，功能及角色亦愈來愈重要，仲琦未來的技術方向

將持續在 Gateway 應用功能的開發，同時也會將雲端的應用與仲琦的網通設備結合，創

造更大的附加價值跟更好的客戶使用體驗。隨著無線漫遊標準 EasyMesh 進展到 2.0 版，

整合式無線網路延伸器(Wi-Fi extender)延續 Cable Gateway 的無線網路通訊，已然成

為整個家用網路不可或缺的一環。 

未來將持續提供現有的客戶更高速的傳輸品質，研發方向將核心技術為結合遠端設

備與雲端機器學習、累積大數據來進行最佳化並提供自動化管理來降低營運成本，提升

客戶滿意度。從水平方向擴展至家庭網路的娛樂與生活運用、網路安全與私密資料保全，

追求更快的速度、更多元化的網路技術和更方便的寬頻服務。在縱向方面則以完整的解

決方案為主軸，智能管理的軟件設計和雲端網管為發展重點，並極力開拓新興市場增加

商業契機，以提高公司價值，祈求為全體股東創造最佳的利益。

負責人：黃 文 芳 經理人：邱 培 舜 會計主管：許 裕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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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仲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7 年度私募普通股執行情形

項     目 108 年第 1 次私募 
發行日期：108 年 12 月 16 日 

私募有價證券種類 普通股 

股東會通過日期與數額 
股東會日期：107 年 12 月 19 日 
發行數額：在不超過 100,000 仟股之普通股額度內辦理，本公司將視市場及洽

特定人之狀況，一次或分次（最多不超過 2次）辦理。 

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
性 

本次私募價格係依據 107 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決議（107/12/19），以不低於本
公司定價日前下列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之八成： 
(1)定價日前一、三或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
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2)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
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依據上述定價原則，私募參考價格為 20.13 元，私募價格定價為 16.11 元，約
為參考價格之 80.03%，不低於股東臨時會決議參考價格八成，本次私募實際發
行價格其訂定方式及條件符合法令規定，並參考本公司目前情形、未來展望，再
加上考量證券交易法對於私募有價證券有三年轉讓限制而定，應屬合理。

特定人選擇之方式 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第 1 項規定之特定人為限 

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考量資本市場狀況、籌募資本之時效性、可行性、發行成本及引進策略性投資
人之實際需求；而私募有價證券受限於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之規定，可確保公
司與策略性投資夥伴間之長期合作關係，故不採用公開募集而擬以私募方式發
行有價證券。 

股數(或公司債張數) 100,000,000 股 

價款繳納完成日期 108 年 12 月 16 日 

交付日期 109 年 1 月 10 日 

應募人資料 

私募對象 資格條件 認購數量 與公司關係 參與公司經
營情形 

明泰科技(股)公
司 

符合證券交易法
第 43 條之 6 第 1
項規定之特定人
為限 

100,000 
仟股

私募現金增資
後，為本公司10%
以上大股東 

取得過半數
之董事席次 

實際認購價格 每股 16.11 元 

實際認購價格與參考價
格差異 

本次私募參考價格為 20.13 元，定價為每股 16.11 元，未低於股東會決議之最
低成數 

辦理私募對股東權益影
響 

強化公司競爭力、提升營運效能及強化財務結構之效益，對股東權益有正面助
益 

私募資金運用情形及計
畫執行進度 

為考量本公司中長期策略發展計畫，經 110 年 11 月 4 日董事會決議，變更私募
資金用途為購置機器設備、興建廠房及充實營運資金，新增充實營運資金項目新
台幣 346 佰萬元，全數私募資金已於 110 年第 4季執行完成。 

私募效益顯現情形 強化公司競爭力、提升營運效能及強化財務結構之效益，對股東權益有正面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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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附件四】 

仲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10 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本期稅後淨利 71,581,955

減：確定福利計畫精算損失列入保留盈餘  0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7,158,196)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16,454,824)

110 年度可供分派盈餘 47,968,935

加：期初未分派盈餘 
2

截至 110 年度累積可供分派盈餘 47,968,937

分派項目： 

股東現金紅利（每仟股配發 150 元） (47,968,935)

期末未分派盈餘 
2

附註：本次股東現金紅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 不足一元之畸

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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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

理由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業務如左： 

1.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2.CB01020 事務機器製造業。

3.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4.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5.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6.CC01100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7.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8.CC01120 資料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業。

9.CC01990 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

業。

10.F399040 無店面零售業。

11.F401010 國際貿易業。

12.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13.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14.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15.I501010 產品設計業。

16.IZ13010 網路認證服務業。

一、研究，開發，生產，製造，銷售下列產

品

1.無線通訊設備

2.同步時序系統

3.同步光纖通訊設備

4.數位數據機設備

5.光纖（自動）監測系統

6.交接箱中央監控系統

7.寬頻閘道器

8.機頂盒

二、前各項產品之進出口貿易業務

本公司所營業務如左： 

1.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2.CB01020 事務機器製造業。

3.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4.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5.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6.CC0110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7.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8.CC01120 資料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業。

9.CC01990 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

業。

10.F399040 無店面零售業。

11.F401010 國際貿易業。

12.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13.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14.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15.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16.I501010 產品設計業。

17.1Z13010 網路認證服務業。

一、研究，開發，生產，製造，銷售下列產

品

1.無線通訊設備

2.同步時序系統

3.同步光纖通訊設備

4.數位數據機設備

5.光纖（自動）監測系統

6.交接箱中央監控系統

7.寬頻閘道器

8.機頂盒

二、前各項產品之進出口貿易業務

配合

法令

修訂

第

十

條 

（略）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略） 配合

法令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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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

理由

第

三

十

六

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訂立於民國七十五年三月

十日。 

（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七月二十八

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三十

日。 

本章程由發起人訂立於民國七十五年三月

十日。 

（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七月二十八

日。 

增列

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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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

理由

第

五

條 

(略)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

應依其所屬各同業公會之自律規範及下

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業

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執行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適

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

具報告或意見書；並將所執行程序、

蒐集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案件

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

訊等，應逐項評估其適當性及合理

性，以做為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

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專

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

訊為適當且合理及遵循相關法令等

事項。 

(略)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

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業

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適

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

具報告或意見書；並將所執行程

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

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

訊等，應逐項評估其完整性、正確

性及合理性，以做為出具估價報告

或意見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專

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

訊為合理與正確及遵循相關法令

等事項。 

配合

法令

修正 

第

九

條 

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略)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

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

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

計師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

性表示具體意見：

(略) 

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略)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

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

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

應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

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

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略) 

配合

法令

修正 

第

十

條 

有價證券 

(略)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交易金額達

有價證券 

(略)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交易金額

配合

法令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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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

理由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但

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金

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

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者，應

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但該有

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金管

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

十

一

條 

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或會員證之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

理性表示意見。 

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會員證之交易金額達本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外，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

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

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配合

法令

修正 

第

十

五

條 

(略) 

本公司或本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

之子公司有第一項交易，交易金額達本

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本公司應

將第一項所列各款資料提交股東會通過

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但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其子公

司彼此間交易，不在此限。 

前二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三十一

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

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提交

股東會、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部分

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其直接

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

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授

權董事長在新台幣四億元額度內先行決

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

用權資產。 

(略) 

(新增)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三十一

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

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

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

定提交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部分

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其直接

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

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

易，授權董事長在新台幣三億元額度

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

事會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

配合

法令

及實

際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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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

理由

(刪除) 

(略) 

使用權資產。 

本公司之子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

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從

事前項交易於新台幣壹億伍仟萬元以

內者，董事長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

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略) 

第

三

十

一

條 

(略) 

一、應公告項目 

(略)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從事大

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不低於

我國主權評等等級之外國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略) 

(略) 

一、應公告項目 

(略)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從事

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

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略) 

配合

法令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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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董事競業限制項目 

董事 解除競業限制項目 

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文芳 

艾普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明基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明泰科技文化教育基金會 

法人董事代表人 

董事 

董事長 

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周暘智 
艾普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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